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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简介

蔡玉文

现时的德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是由 1949 年制定的国家宪法 《基本

法》确立起来的，以后虽有调整，但中

央政府较为集权的基本框架一直未

变。概括地说， 德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

关系，是按照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协调

和运转的。它首先按照适度集中、 相对

分散的原则确定各级政府的 支出范

围，并且赋予各级政府一定的税收权

限，采用共享税与专享税共存、 以共享

税为主的模式来划分税收收入。除此

之外，还实行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制

度，以实现财力布局纵向与横向的平

衡。

（一）事权的划分

德国 《基 本法》 对联 邦 、 州 、

地方三级政府的基本事权范围做了如

下划分：

联邦政府的支出范围主要包括联

邦行政事务、 财政管理和国家海关事

务；外交；国 家安全和武装力量；

联邦铁路 、 公路 、 水运、 空运和邮

政电讯；社会保障，包括失业救济、

医疗、 退休保险及家庭社会补助等；

重大科研计划， 主要是核能源、 外层

空间、 航天技术、 海洋及数据处理等

领域的研究；矿山开采等跨地区的经

济开发等。法律规定，联邦货币发行

和管理任务由独立的德意志联邦银行

负责。根据高效率低成本的管理原

则，经过立法机关批准，联邦公路 、

水道航运、 空中交通和控制能源的研

究 利用等任务也可以委托有关的州去

完成。

州政府的支出范围主要包括：州

行政事务和财政管理；社会文化和教

育事业；卫生 、 体育事业；法律事

务和司法管理；环境保护等。

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主要是各种

地方性事务，包括地方行政事务和财

政管理；地方公路建设和公共交通事

务；水电和能源供应；科学文化和教

育事业，包括成人教育、学校管理、

博物馆和剧院等的管理和维护；社会

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地方性公

共秩序管理；健康和体育事业， 以及医

院管理和医疗保障；社会救济等。

除了上述联邦和州之间有明确的

划分外， 有些事务由联邦和州共同承

担， 主要包括扩建和新建高等院校、

地区性经济结构的改善。地方政府还

接受联邦和州的委托， 承担如公民选

举 、 人口普查等任务。

为了保证各级政府职责的有效实

施和全国法律政策的必要统一，联邦

《 基 本 法》 对 立法 权做 了 相 应的 规

定， 州和地方不得越权行事。在联邦

任务范围内和与整体经济活动秩序紧

密相关的领域， 联 邦享有单独立法

权，有关法律规章只能由联邦制定和

颁布。在其余事务范围内，虽然联邦

和州享有共同立法权但联邦却拥有优

先立法权。

各级事权的明确划分和立法权的

相对集中，不仅有利于保证整体社会

经济活动有序运行， 同时也为全联邦

贯彻实施统一的财税政策提供了必要

条件。应当说，把管理权的适当分散
和控制权的相对集中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是德国经济和财政体制的成功经

验之一。

各级政府事权的明确划分， 为确

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负担范围提供了基

本依据。联邦 《基本法》明确规定，

联邦和各州分别承担实现各自任务所

需的支出， 即联邦承担的任务由联邦

负责安排支出， 各州或地方承担的任

务则由各州或地方负责安排支出， 从

而体现了任务分配与支出负担之间的

一 致性。这样， 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财

政责任，避免或减少了各级之间为支

出负担而发生的讨价还价。

对于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权。

联邦委托州完成的事权以及虽然法律

规定由各州承担， 但超出了州财政负

担能力的情况，《基本法》 也做了明

确规定：各州承担完成联邦委托的任

务， 所需开支全部由联邦负担， 但必

须专款专用；属于联邦和州共同任务

的支出， 由双方协议确定各自负担的

比例；对超过各州财政负担能力的任

务，联邦有义 务通过特殊补助协助完

成。

（二）政府间收入的划分

联邦的财政收入来源包括各种税

收收入、 国有企业投资收益、 公共服

务收费收入和债务收入等， 其中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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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所占比重最大。这些收入在各级

政府之间的划分，一是在数量上与各

级政府担负的支出责任大体匹配， 并

保证联邦保持必要的调控能力；二是

考虑各种收入的特性， 方便宏观调控

和征收管理，比如将调控力度强、 收

入数额大的税种划为联邦专享税和共

享税，将适宜基层征收管理的税种和

管理收费划归州和地方。

主要税种划分如下： 联邦税主要

包括关税、 各类消费税（烟草税、 酒

税、 咖啡税、 石油税、 茶税、 糖税、

盐税、 照明灯税）、 公路税、 资本流

转 税、 交易 所营业税 、 保险税 、 货

币兑换税和东西德合并后按工资额 8%

征收的团体互助附加费等 18种。州税

主要包括财产税、 遗产税、 土地交易

税 、 机动车税 、 啤酒税、 消防税、

彩票税、 赌场税、 赛马税等 10 种。

地方税包括土地税、营业税、资本利

得 税 、 娱乐税和地方 消费 税（ 饮料

税 、 狗税、 渔猎税）等。共享税包括

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 增值税、

进口增值税，它们在三级财政之间的

分享比例分别为： 个人所得税， 联

邦、 州、地方分别为 42.5% 、 42.5%

和15%；公司所得税，在联邦和州之

间各分享 5 0 % ；增值税，联邦、 州

和地方分别为 49% 、 49% 和 2% 。增

值税作为调剂性共享税，联邦和州的

分配比例随着双方财力变化定期协商

调整， 每 4 年一次。

（三）转移支付

德国 《基本法》 要求在全国范围

内必须保证大体相同的生活条件，各

个州都应为公民提供水平相同的公共

服务。在联邦、州和地方之间通过分税

对财政收入进行初次分配之后， 为了

保证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实

现区域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加强宏

观经济调控， 联邦政府还建立了一整

套转移支付制度。这一制度包括纵向

均衡和横向均衡两个方面。

联邦财政的纵向均衡分为两个层

次。第一个层次是联邦对州的财政转

移支付，广义上包括四个渠道：一是增

值税分享比例的调整。二是对财力特

别薄弱、收支矛盾最突出的州，联邦从

自己分享的增值税份额中再拿出一定

比例予以补助。三是在完成联邦和州

的共同任务时，联邦向州提供各种专

项补助。四是对属于州和地方事权范

围的一些重要投资项目， 联邦财政根

据宏观经济政策有时也给予适当补

助，包括改善经济结构、改善地方交通

及市政建设等。第二个层次是州对市

镇的财政转移支付。

德国横向（州际间）的财政均衡在世

界各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中颇有特色，

并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州际财政均衡资金主要来自两

个部分：一是增值税由州分享份额的

1/ 4（增值税各州分享部分的 3/ 4按每

个州人口数量直接分配给各州） 二是

财政较富裕的州按计算结果直接划拨

的资金。

州际财政均衡具体分配包括四 个

环节：

一是计算各州的财政收入能力指

数。其公式为：财政收入能力指数 = 该

州政府税收总额 + 该州所属各地方政

府税收总额 × 50% 。州下属的地方政

府税收总额只按 50% 计入州的财政收

入能力指数， 是因为这种平衡是州政

府之间的，而各州还要对所属地方政

府进行财政平衡。

二是计算财政平衡指数。其公式

为：财政平衡指数 = 全国各州人均税

收额 ×该州加权人口数。人口权数按

人口规模和密度依正相关关系确定，

即人口越多、密度越大，则该州人口加

权值越大。

三是把财政收入能力指数（代表财

力供给）与财政平衡指数（代表财力需

求）相比较， 分档确定接受平衡基金的

州及应得数额、 自求平衡的州和付出

平衡基金的州及支付数额。具体情况

是：财政收入能力指数相当于财政平

衡指数的比例在92% 以下的州， 可从

平衡基金中得到补助，以达到92% 的

水平；财政收入能力指数相当于财政

平衡指数的比例在92% —100% 之间的

州， 可从平衡基金中得到其中 不足

100% 部分的 37.5%；财政收入能力指

数相当于财政平衡指数的比例在 100%

—102% 之间的州，财政上自求平衡；

财政收入能力指数相当于财政平衡指

数的比例在 102% — 1 10% 之间的州，

要从其超过102%的部分中拿出70% 的

财力转移支付给财政困难的州；财政

收入能力指数相当于财政平衡指数的

比例在110%以上的州，则要将其收入

超过 1 1 0 % 的部分全部用于转移支

付。

四是在年度执行中，联邦和应付

出平衡基金的州按上述计算结果在每

季度末按进度向应接受转移支付的财

政困难州划拨平衡基金， 年终汇总清

算。年末， 联邦与各州计算确定下一年

度州际间财政平衡数额。

（作者单位：财政部预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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